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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

，

４１０

，

７０９

，

１４９

股；

●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一、公司

２００９

年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份情况

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更名前名称）向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２３４

号）及《关于核准豁免国家开发投资公司要约收购国投华靖

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２３５

号）核准，公司

２００９

年向控股股东国家

开发投资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９４０

，

４７２

，

７６６

股， 用以购买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持有的国投电力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承诺， 其本次重组认购的股份自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至其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上市公司回购。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

日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向国家开发投资公司非公开发行

９４０

，

４７２

，

７６６

股

Ａ

股股票

的证券变更登记。

二、

２００９

年重大资产重组至今限售股份变动情况

公司

２００９

年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持有的限售股份为

９４０

，

４７２

，

７６６

股。

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包括以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

本

２

，

３４５

，

１０２

，

７５１

为基数，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本次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国家开发投资公

司持有的限售股份增加为

１

，

４１０

，

７０９

，

１４９

股。

三、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持有的限售股份

１

，

４１０

，

７０９

，

１４９

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公司股份数据为基础，相关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

别

变动前

占总股本比

例

（

％

）

本次变动增减 变动后

占总股本

比例

（

％

）

一

、

有

限 售 条

件 流 通

股

１

，

４１０

，

７０９

，

１４９ ４０．１０ －１

，

４１０

，

７０９

，

１４９ ０ ０

其中

：

国

家持股

１

，

４１０

，

７０９

，

１４９ ４０．１０ －１

，

４１０

，

７０９

，

１４９ ０ ０

二

、

无

限 售 条

件 流 通

股

２

，

１０６

，

９５２

，

６３９ ５９．９０ １

，

４１０

，

７０９

，

１４９ ３

，

５１７

，

６６１

，

７８８ １００．００

其中

：

人

民 币 普

通股

２

，

１０６

，

９５２

，

６３９ ５９．９０ １

，

４１０

，

７０９

，

１４９ ３

，

５１７

，

６６１

，

７８８ １００．００

三

、

股

份总数

３

，

５１７

，

６６１

，

７８８ １００．００ ０ ３

，

５１７

，

６６１

，

７８８ １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６

证券简称：超日太阳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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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和实用新型

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及公司子公司上海超日（洛阳）太阳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超日洛阳”）于近日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

２

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和

１

项发明专利证书，取得

的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型 申请日

专利

期限

专利权人

１

一种改进的晶体硅电

池正栅线电极结构

ＺＬ．２０１２ ２ ００８１７６１．０

实用新型

专利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７

日

１０

年

上海超日太

阳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２

一种用于稳定水浴槽

中容器的装置

ＺＬ ２０１２ ２ ０１０１４１５．４

实用新型

专利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９

日

１０

年

上海超日太

阳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３

一种硅锭粘结方法

ＺＬ ２０１０ １ ０５９２９３４．０

发明专利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２０

年

上海超日

（

洛

阳

）

太阳能有

限公司

以上专利的取得有利于公司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形成持续创新机制，保持技术的领先，进而提升本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７

证券简称： 宜昌交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１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交运”或“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２０１１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东站物流中心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宜昌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物资集团”）共同出资组建新公司负责东站物流中心项目的投资开发和营运，拟设立的新公司注册资金拟

订

２００００

万元，其中本公司现金出资约

１３７００

万元，宜昌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以实物资产（土地、房屋、铁路专用

线、设备等资产）出资，出资额约为

６３００

万元，最终实际出资依评估结果按公允价值原则协商确定。关于《关于

对外投资的公告》，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告。

２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履行对控股子公司的出资义务和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以超募资金中的

４５２６

万元支付公司对湖北宜昌长江三峡游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游轮中心”）的第二期出资。 关于《对外投资进展公告》及《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公告。

二、进展公告内容

（一）东站物流中心项目

１

、受物资集团委托，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物资集团拟出资设立新公司所涉及资产进行了评估，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出具了鄂众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６６

号评估报告。 评估结果如下：

资产账面价值

５７１９．４７

万元，评估值

７１２２．５４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４０３．０７

万元，增值率

２４．５３％

。

其中：房屋建（构）筑物账面价值

２３９．７７

万元，评估值

２９８．９１

万元，评估增值

５９．１４

万元，增值率

２４．６６％

；

设备类资产账面价值

４０６．３５

万元，评估值

５８２．８２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７６．４７

万元，增值率

４３．４３％

；

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

５０７３．３５

万元，评估值

６２４０．８１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１６７．４６

万元，增值率

２３．０１％

。

上述评估报告和评估结果已经宜昌市国资委登记备案。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宜昌交运与物资集团经过友好协商，共同签署了《投资设立湖北天元物流发展有限公

司协议书》。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宜昌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

１

） 拟成立公司名称及住所

拟设立的公司名称为：湖北天元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元公司”）。

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桔城路

２６

号。

（

２

）经营范围

经营范围为：组织商品的铁路运输；普通货运、仓储、流通加工、装卸、搬运；场地出租、设备租赁；金属材

料、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等销售；市场物业管理、停车服务等。

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登记的为准。

（

３

）注册资本及出资比例

天元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贰亿元整，各股东及其出资额、出资方式与出资比例如下：

股 东 出资额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９００

万元 货币

６４．５％

宜昌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７１００

万元 非货币资产

３５．５％

总 计

２０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即甲方以现金

１２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出资；乙方以非货币资产作价

７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出资（具体出资资产以“鄂

众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６６

号”评估明细表为准）。

本公司实际出资未超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拟出资额度。

（

４

）缴付出资

①

本协议签订后，到银行开设天元公司临时账户。 甲方应当在本协议签订后

５

个工作日内，将首期出资

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大写：肆仟万元）注入天元公司临时账户，余额按宜昌东站物流中心项目开发资金需求分期

缴付。在天元公司新征首块项目土地交易挂牌前或者《公司法》规定的公司最迟缴付资本金限期内，甲方出资

应全部到位。

②

乙方应保证资产出资行为合法， 在天元公司设立之日起四个月内将作价出资资产移交并过户至天元

公司。

（

５

）治理结构

天元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

５

人组成，甲方委派

３

人，乙方委派

２

人。 设立监事会，监事会由

３

人组

成，甲乙双方各委派

１

名，从天元公司职工中选举

１

名。 设总经理

１

名，由甲方推荐，董事会聘任和解聘；副

总经理

２

名。

（二）宜昌三峡游轮中心项目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宜昌长江三峡游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新《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１

、公司名称：湖北宜昌长江三峡游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

２

、注册资本：壹亿贰仟陆佰万元人民币；

３

、实收资本：壹亿贰仟陆佰万元人民币；

４

、注册地址：宜昌市港窑路

５

号；

５

、法定代表人：徐少平；

６

、经营范围：港口经营（限港口经营许可证核定的类别）；房地产开发、经营；票务代理服务；仓储服务；物

业管理

＋＋

；

７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９

？ 年

０９

年

２５

日至

２０５９

年

０９

月

２４

日；

８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９

、注册号：

４２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７４１４８

。

三、备查文件

１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９

）；

２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

３

、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２－０１８

）；

４

、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５

、投资设立湖北天元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协议书；

６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

７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

８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

９

、湖北宜昌长江三峡游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信诚基金关于信诚添金分级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增加光大证券及

国信证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以

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旗下的信诚添金分级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起增加光大证券和国信证券为代销机构。

一、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光大证券在全国的各营业网点办理信诚添金分级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的开户及认购业务。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代销机构的规定；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国信证券在全国的各营业网点、网上营业厅、网上交易软件等方

式办理信诚添金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及认购业务。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代销机构的规定。

二、投资者欲了解信诚添金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指定报刊和本公司网站上的《信诚添金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三、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１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５

网址：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２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３

、投资者也可致电信诚基金管理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

０２１－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ｐｒ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查询。

四、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信诚理财

７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１

公告信息

基金名称 信诚理财

７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信诚理财

７

日盈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５５００１２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

》

等法律法规以及

《

信诚理财

７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

》、《

信诚理财

７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

明书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信诚理财

７

日盈债券

Ａ

信诚理财

７

日盈债券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５５００１２ ５５００１３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

的文号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１４６２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

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２８２１

份额级别

信诚理财

７

日盈债券

Ａ

信诚理财

７

日盈债券

Ｂ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

币元

）

１

，

４２５

，

４６８

，

２７５．６７ １

，

４１３

，

０３１

，

８８４．０８ ２

，

８３８

，

５００

，

１５９．７５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２５９

，

４７４．９１ ７

，

０４２．５０ ２６６

，

５１７．４１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１

，

４２５

，

４６８

，

２７５．６７ １

，

４１３

，

０３１

，

８８４．０８ ２

，

８３８

，

５００

，

１５９．７５

利息结转的份

额

２５９

，

４７４．９１ ７

，

０４２．５０ ２６６

，

５１７．４１

合计

１

，

４２５

，

７２７

，

７５０．５８ １

，

４１３

，

０３８

，

９２６．５８ ２

，

８３８

，

７６６

，

６７７．１６

其中

：

募集期间

基金管理人运用

固有资金认购本

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

额

（

单位

：

份

）

－ － －

占基金总份额

比例

－ － －

其他需要说明

的事项

－ － －

其中

：

募集期间

基金管理人的从

业人员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

额

（

单位

：

份

）

２

，

０００．６４ － ２

，

０００．６４

占基金总份额

比例

０．００００７％ － ０．００００７％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

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注：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０

；本

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０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基金合同生效前发生的律师费、会计师费、法定信息披露费及其他费用从基金发行费用中列支，不

另用基金财产支付。

（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 本基金办理申购、赎回业务的具体时

间由本基金管理人于申购、赎回开放日前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

（

３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

的确认结果为准。 投资者可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的查询，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

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

０２１－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或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ｘｃ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查询交易确认情

况。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

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上接

D22

版）

如未来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本基金还将投资于股票指数期货以及其他与标的指数或标的指数成份

股相关的金融产品，以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更紧密地跟踪标的指数。 基金拟投资于新的金融产品的，需将有关投资

方案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公告。

１．

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管理人主要按照沪深

３００

指数的成份股组成及其权重构建股票投资组合， 并根据指数成份股及其权

重的变动而进行相应调整。 本基金投资于沪深

３００

指数成份股及备选成份股的组合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９０％

，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在保证流动性的前提下，如果法律法规

允许，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则本基金的股票组合投资比例可以提高到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０％

。

２．

股票投资组合构建

（

１

）组合构建原则

本基金原则上通过完全复制指数的方法，根据沪深

３００

指数成份股组成及其基准权重构建股票投资组合。

（

２

）组合构建方法

本基金原则上采用完全复制法，按照成份股在沪深

３００

指数中的基准权重构建股票投资组合。 当预期成份股

发生调整，成份股发生配股、增发、分红等行为，以及因基金的申购和赎回对本基金跟踪沪深

３００

指数的效果可能

带来影响，导致无法有效复制和跟踪标的指数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采取合理措施，在合理期限内

进行适当的处理和调整，以力争使跟踪误差控制在限定的范围之内。

但因特殊情况（比如市场流动性不足、个别成份股被限制投资等）导致本基金无法获得足够数量的股票时，

基金管理人将搭配使用其他合理方法（如买入非成份股等）进行适当的替代。

（

３

）组合调整

本基金所构建的股票投资组合原则上根据沪深

３００

指数成份股组成及其权重的变动而进行相应调整。 同时，

本基金还将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中的投资比例限制、申购赎回变动情况、股票增发因素等变化，对股票投资

组合进行实时调整，以保证基金净值增长率与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之间的高度正相关和跟踪误差最小化。

①

定期调整

根据沪深

３００

指数的调整规则和备选股票的预期，对股票投资组合及时进行调整。

②

临时调整

Ａ．

当上市公司发生增发、配股等影响成份股在指数中权重的行为时，本基金将根据各成份股的权重变化及时

调整股票投资组合；

Ｂ．

根据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情况，对股票投资组合进行调整，从而有效跟踪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Ｃ．

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成份股在沪深

３００

指数中的权重因其它原因发生相应变化的，本基金将做相应调

整，以保持基金资产中该成份股的权重同指数一致。

（

４

）投资绩效评估

本基金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力争不超过

０．３５％

，年跟踪误差不超过

４％

。如因指数编制规则调整或其他因

素导致跟踪误差超过上述范围，基金管理人应采取合理措施将跟踪误差控制在限定的范围之内。

３．

投资决策依据和决策流程

１

）决策依据

（

１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标的指数编制、调整等相关规定，以及基金管理人事先制定的指数复制

和跟踪策略，并以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为最高准则；

（

２

）国家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和证券市场走势。

２

）决策程序

（

１

）投资管理部金融工程小组运用风险监测模型以及各种风险监控指标，结合公司内外研究报告，对市场预

期风险和指数化投资组合风险进行风险测算与归因分析，依此提出研究分析报告；

（

２

）

Ａ

股投资决策委员会依据投资管理部提供的研究报告， 定期召开或遇重大事项时召开投资决策会议，决

策相关事项。 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议，进行基金投资管理的日常决策；

（

３

）根据标的指数，结合研究报告，基金经理原则上依据指数成份股的权重构建组合，在追求跟踪误差最小化

的前提下，基金经理将采取适当的方法，以降低交易成本、控制投资风险；

（

４

）交易管理部根据基金经理下达的交易指令制定交易策略，完成具体证券品种的交易；

（

５

）投资管理部绩效与风险评估小组根据市场变化定期和不定期对投资组合进行投资绩效评估，并提供相

关绩效评估报告。 监察稽核部对投资计划的执行进行日常监督和实时风险控制；

（

６

）基金经理根据跟踪标的指数变动，结合成份股基本面情况、流动性状况、基金申购和赎回的现金流量情

况、投资管理部和监察稽核部提供的绩效评估报告以及对各种风险的监控和评估结果，对投资组合进行监控和

调整，密切跟踪标的指数。

十、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

９５％×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５％×

商业银行活期存款利率（税后）。

由于本基金的投资标的为沪深

３００

指数， 且本基金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

净值

５％

，因此，本基金将业绩比较基准定为

９５％×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５％×

商业银行活期存款利率（税后）。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或者是市场上出

现更加适合用于本基金的业绩基准的指数时，本基金可以在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履行适当程序

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

十一、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复制指数的股票型基金，具有较高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的特征，其风险和预期收益高于混合型基

金、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

十二、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

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２８５

，

５５０

，

４４２．７３ ９４．２４

其中

：

股票

２８５

，

５５０

，

４４２．７３ ９４．２４

２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

：

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７

，

３０６

，

７７２．９８ ５．７１

６

其他资产

１３１

，

０５９．６３ ０．０４

７

合计

３０２

，

９８８

，

２７５．３４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２．１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１

，

４９５

，

９８６．２０ ０．４９

Ｂ

采掘业

３２

，

２１５

，

７４８．６８ １０．６５

Ｃ

制造业

９９

，

６５２

，

０４４．３６ ３２．９５

Ｃ０

食品

、

饮料

２２

，

４６４

，

９３７．０４ ７．４３

Ｃ１

纺织

、

服装

、

皮毛

９４１

，

２１２．２８ ０．３１

Ｃ２

木材

、

家具

－ －

Ｃ３

造纸

、

印刷

－ －

Ｃ４

石油

、

化学

、

塑胶

、

塑料

６

，

２８５

，

４９１．４３ ２．０８

Ｃ５

电子

４

，

９８２

，

１１８．５５ １．６５

Ｃ６

金属

、

非金属

２１

，

９６５

，

９６１．５４ ７．２６

Ｃ７

机械

、

设备

、

仪表

２８

，

３３６

，

８４２．８６ ９．３７

Ｃ８

医药

、

生物制品

１４

，

６１６

，

７１１．３８ ４．８３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５８

，

７６９．２８ ０．０２

Ｄ

电力

、

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６

，

８６１

，

４０７．８１ ２．２７

Ｅ

建筑业

７

，

４９２

，

９２０．０３ ２．４８

Ｆ

交通运输

、

仓储业

７

，

３９６

，

６３７．８３ ２．４５

Ｇ

信息技术业

８

，

８８６

，

０８４．４９ ２．９４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８

，

５５１

，

２６３．５３ ２．８３

Ｉ

金融

、

保险业

８９

，

３６７

，

３２３．０４ ２９．５５

Ｊ

房地产业

１５

，

２００

，

０９４．２２ ５．０３

Ｋ

社会服务业

３

，

７５１

，

４５３．２４ １．２４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９７４

，

４７４．０６ ０．３２

Ｍ

综合类

３

，

７０５

，

００５．２４ １．２３

合计

２８５

，

５５０

，

４４２．７３ ９４．４２

２．２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股票。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３．１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１

，

６５２

，

８５２ ９

，

３３８

，

６１３．８０ ３．０９

２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２０７

，

３１４ ８

，

６９４

，

７４９．１６ ２．８７

３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行

６１９

，

００８ ７

，

４３４

，

２８６．０８ ２．４６

４ ６００５１９

贵州茅台

２９

，

６７７ ７

，

２９４

，

６０６．６０ ２．４１

５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６３４

，

２５０ ６

，

４４３

，

９８０．００ ２．１３

６ ６０１３２８

交通银行

１

，

３９６

，

８１８ ５

，

９５０

，

４４４．６８ １．９７

７ ６０１３９８

工商银行

１

，

５６８

，

５１６ ５

，

８８１

，

９３５．００ １．９４

８ ６００８３７

海通证券

５５１

，

５５５ ５

，

２８３

，

８９６．９０ １．７５

９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

４４１

，

４４０ ５

，

２０４

，

５７７．６０ １．７２

１０ ６０１０８８

中国神华

１９９

，

０９８ ４

，

５８１

，

２４４．９８ １．５１

３．２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股票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股票。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８．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不存在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

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８．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之外的情形。

８．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３２

，

７２８．８９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６０

，

８７１．５９

４

应收利息

３

，

４７９．６７

５

应收申购款

３３

，

９７９．４８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３１

，

０５９．６３

８．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８．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８．６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８．７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股票。

８．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比例的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十三、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

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

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９．１０．１４

至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８．００％ １．３７％ １１．２２％ １．５９％ －３．２２％ －０．２２％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８５％ １．５０％ －１１．７８％ １．５０％ －０．０７％ 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２３．７４％ １．２３％ －２３．８３％ １．２３％ ０．０９％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１

至

２０１２．６．３０ ５．３７％ １．２６％ ４．７５％ １．２６％ ０．６２％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７．１

至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５．８８％ １．１１％ －６．４９％ １．１３％ ０．６１％ －０．０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

（（

２００９．１０．１４

）

起至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８．００％ １．３３％ －２６．８０％ １．３５％ －１．２０％ －０．０２％

十四、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７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８

）基金上市初费和上市月费；

（

９

）在中国证监会规定允许的前提下，本基金可以从基金财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具体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在

本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中载明；

（

１０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２．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

定。

３．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１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

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

期顺延。

（

３

）除管理费和托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

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４．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

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

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５．

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

新的费率实施日

２

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主要包括基金的认购费、申购费、赎回费、转换费等，上述费用具体的费率、计算

公式、收取使用方式等内容请参见本招募说明书“六、基金的募集”、“八、基金份额的上市交易、申购、赎回与

转换”。

（三）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银华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

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对本基金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１

、在“重要提示”部分，更新了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相关财务数据的截止日期；

２

、在“三、基金管理人”中，对基金管理人的概况及主要人员情况进行了更新；

３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中，增加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并更新了部

分代销机构的资料；对本基金会计师事务所的信息进行了更新；

４

、在“九、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５

、在“十、基金的业绩”部分，更新了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基金投资业绩；

６

、在“二十二、其他应披露事项”，列出了自上次招募说明书公告之日以来涉及本基金的重要公告；

７

、对部分表述进行了更新。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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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519

证券简称：江南红箭 公告编号：

2012-46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9

月

24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

2012

年

9

月

28

日，公司披露了《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相

关公告，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复牌。

2012

年

10

月

29

日，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

2012-45

）

目前，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组工作，相关财务审计、资产评估、盈利预测审核工

作正在进行中。 待上述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

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并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

关事项。

公司特别提示：本次重组尚需多项条件满足后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完成对标的

资产评估报告的备案并批准本次交易方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中国证监会核准本

次交易方案。 本次重组能否通过股东大会审议以及能否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备案、批准或核准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就上述事项取得相关备案、批准或核准的时间也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405

证券简称：四维图新 公告编号：

2012-039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使用短期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

财产品，资金使用额度不超过

4

亿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为控制风险，以上额度内资金只能

购买一年以内保本型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购买以股票、汇率、利率及其衍生品以及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的

银行理财产品。 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本方案相关事宜，授权期限为自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择机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购买厦门国际银行飞越理财人民币

"

久久长赢

"

结构性存款产品

2012

年

11

月

26

日，公司与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购买飞越理财人民币

"

久久长赢

"

结

构性存款产品合同，出资

5,000

万元购买其结构性存款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

、产品名称：飞越理财人民币

"

久久长赢

"

结构性存款产品

2

、理财币种：人民币

3

、认购金额：人民币

5,000

万元

4

、产品类型：保本保证收益型

5

、年收益率：

4.3%

6

、产品期限：

33

天（实际理财期限受制于厦门国际银行提前终止权等条款）

7

、起息日：

2012

年

11

月

26

日

8

、到期日：

2012

年

12

月

29

日

9

、收益支付：于所认购产品最后到期日（提前终止的以提前终止日为准）后一次性结算支付，遇节假日则

顺延至下一个银行工作日

10

、投资方向：将主要运用于金融债券、信用债券、同业代付和同业拆借等低风险资产投资

11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也不向银行贷款

12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厦门国际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投资理财产品为保本保证收益型结构性存款产品，风险较低，所使用的资金为闲置自有资金。

目前公司财务状况稳健，因此相应资金的使用不会影响公司日常业务的开展，同时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的收

益。

三、截至公告日，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累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共计

40,000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17.31%

。 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

四、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利用短期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

品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900

证券简称：现代投资 公告编号：

2012-038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2011

年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继续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

2012

年

11

月

26

日，公司接到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发来的《关于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转制为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有关事项的函》（天职函字【

2012

】

4

号），根据《关于印发

<

财政部、工商

总局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

>

的通知》（财会 【

2012

】

12

号）的

规定，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全面完成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转制的相关工作， 正式更名

为

"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

根据 《财政部 证监会 国资委关于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有关业务

延续问题的通知》（财会【

2012

】

17

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履行原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的合同及各项法律文件，或与客户续签新的业务合同，不视为更换或重新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公司

不需要召开股东大会或履行类似程序对相关事项作出决议。

特此公告。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27

日


